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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华兴专字[2025]24014330079号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昕软件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一、董事会的责任 

福昕软件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福昕软件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过

程中，我们结合福昕软件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会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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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昕软件”）董事会编制了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49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1,204.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38.5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71,901,2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85,422,606.33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86,478,593.67 元。上述募集资金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于 2020 年 9月 4日出具了华兴所（2020）验字 G-003号《验资报告》。为

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福昕软件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785,318,891.37 

减：全球营销服务网络及配套建设项目使用金额 78,680,952.50 

减：智能文档处理中台及垂直行业应用研发项目使用金额 102,950,782.0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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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减：使用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8,424,402.86 

减：本报告期使用超募资金收购福昕鲲鹏部分股权 75,268,722.22 

加：本报告期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汇兑损益金额及应收受让大额存单垫付利息注 21,935,717.96 

募集资金余额 541,929,749.76 

减：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 465,063,555.56 

减：购入的定期存款（含通知存款） 21,626,080.00 

减：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中活期存款 14,027.3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5,226,086.90 

注：1、上述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2、应收受让大额存单垫付利息系公司受让大额存单时，支付原持有人持有大额存单期间的对应利息。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专户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7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2020年 12月 23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Foxit Software Incorporated 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完毕《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福昕软件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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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

议得到了切实履行。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公司严格按照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美元 

序号 开户机构 银行账号 币种 原币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白马支行 955109101888888 人民币 14,845,194.33 14,845,194.33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白马支行 955105061999999 人民币 27,678,126.06 27,678,126.06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闽都支行 632290313 人民币 7,891.28 7,891.28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 8111301012800598307 人民币 9,631,826.61 9,631,826.61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OSA591907440532501 美元 426,109.93 3,063,048.62 

合计 / 55,226,086.90 

注：上表中外币账户人民币余额按照 2024年 12月 31日汇率中间价折算。 

2、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储存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机构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放形式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85012666 9,008,378.89 理财产品、活期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四路证券营业部 31208878 5,648.41 理财产品、活期 

合计 9,014,027.30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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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产品。公司于 2023 年 8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8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

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6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

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46,506.36万元，其余暂未使用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1、2023年 7月 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并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7,801.47万元投资建设“智能文档处理中台及垂直行业应用研发项目”，同时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Foxit Software Incorporated（以下简称“福昕美国”）增资人民币

3,129.48 万元用于本项目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7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报告期内，投资建设新项目已使用超募资金 10,295.08万元。 

2、2024年 3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并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含利息收入、理财收益等）9,02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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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于收购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昕鲲鹏”）38.2749%

的股权。公司原持有福昕鲲鹏 34.9687%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福昕鲲

鹏 73.2436%的股权，取得对福昕鲲鹏的控制权，福昕鲲鹏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3月 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报告期内，公司已支付股权投资金额 7,526.87 万元。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23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

并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的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三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截至 2024年 8月 28日，公司第三期回购期限届满，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305,113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77.13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3,028.13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第三期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2、2024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并于 2024年 12月 10日召开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放弃对子公司的优先增资权暨涉及部分募投项目间接转让与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昕美国 100%控股的 iDox.ai Corp.（以下简称“iDox 公司”）拟引入投资方进

行增资并设立期权池。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 iDox 公司股权的比例将由 100%下降至

49.99%，且福昕美国对 iDox 公司不享有董事提名权，iDox 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但公司仍然按持股比例享有对应的投资收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1 月 23 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放弃对子公司的优先增资权暨涉

及部分募投项目间接转让与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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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

体的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

在重大问题。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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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P
DF

产
品

研
发

及
升
级

项
目

注
3 

是
 

1
7,
1
32
.
04
 

1
7,
9
07
.
09
 

1
7,
9
07
.
09
 

- 
1
8,
4
57
.
82
 

5
50
.
72
 

1
03
.
08
 

2
02
3
年

6
月
 

不
适
用
 

已
结
项
 

否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注

3  
是

 
1
5,
2
76
.
41
 

1
5,
2
76
.
41
 

1
5,
2
76
.
41
 

- 
1
3,
3
91
.
36
 

-
1,
8
85
.
05
 

8
7.
6
6 

2
02
3
年

6
月
 

不
适
用
 

已
结
项
 

否
 

前
沿

文
档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注
3  

是
 

3
,1
4
1.
4
5 

1
,3
8
3.
5
7 

1
,3
8
3.
5
7 

- 
1
,3
7
8.
5
4 

-
5.
0
2 

9
9.
6
4 

2
02
3
年

6
月
 

不
适
用
 

已
结
项
 

否
 

全
球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及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是
 

5
,1
8
6.
5
3 

5
5,
7
80
.
09
 

5
5,
7
80
.
09
 

7
,8
6
8.
1
0 

2
8,
6
91
.
95
 

-
27
,
08
8
.1
4 

5
1.
4
4 

2
02
5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购
买

房
产
用

于
福
州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注
3
 

否
 

- 
4
,2
2
2.
0
0 

4
,2
2
2.
0
0 

- 
3
,6
5
3.
0
0 

-
56
9
.0
0 

8
6.
5
2 

2
02
3
年

11
月
 

不
适
用
 

已
结
项
 

否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否
 

- 
1
30
,
60
0
.0
0 

1
30
,
60
0
.0
0 

- 
1
30
,
60
0
.0
0 

- 
1
00
.
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智
能

文
档
处

理
中
台

及
垂
直
行

业
应

用
研
发

项
目
 

否
 

- 
2
7,
8
01
.
47
 

2
7,
8
01
.
47
 

1
0,
2
95
.
08
 

1
2,
9
51
.
03
 

-
14
,
85
0
.4
3 

4
6.
5
8 

2
02
6
年

7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以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方

式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注

5  
否

 
- 

1
,5
7
7.
4
3 

1
,5
7
7.
4
3 

8
42
.
44
 

1
,5
7
7.
4
3 

- 
1
00
.
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收
购

福
昕
鲲

鹏
部
分

股
权

注
6  

否
 

- 
9
,0
2
3.
8
1 

9
,0
2
3.
8
1 

7
,5
2
6.
8
7 

7
,5
2
6.
8
7 

-
1,
4
96
.
94
 

8
3.
4
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注
8  

否
 

尚
未

明
确
投

资
方
向

注
5
 

否
 

2
17
,
91
1
.4
3 

0
.0
0 

0
.0
0 

- 
- 

-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注
7  

 
2
5
8,
6
47
.8
6
 

2
6
3,
5
71
.8
7 

2
6
3,
5
71
.8
7 

2
6,
5
32
.
49
 

2
18
,
22
8
.0
0 

-
45
,
34
3
.8
7 

8
2.
8
0 

-
 

-
 

-
 

-
 



 
 

8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报
告
期
内
，
不

存
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报
告
期
内
，
不

存
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公
司
为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效
益
，

将
部

分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购

买
安
全

性
高

、
流

动
性

好
的
投

资
产
品
。
公
司
于

2
02
3
年

8
月

29
日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和
第
四
届
监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8
5,
0
0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事
项
，
在

不
超
过
上
述
额

度
及

决
议
有

效
期
内

，
资

金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使

用
期
限

自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2
个
月
内
有
效
。
 

公
司
于

2
02
4
年

8
月

2
9
日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和

第
四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暂
时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65
,
00
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事
项

，
在

不
超

过
上
述

额
度
及
决
议
有
效
期
内
，
资
金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使
用
期
限
自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2

个
月

内
有
效

。
 

截
至

2
02
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购

买
保
本

型
理
财

产
品

的
金

额
为

4
6,
5
06
.
36

万
元
，
其
余
暂
未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均
存
放
于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情
况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不

存
在
用

超
募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或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的

情
况

。
 

超
募

资
金
用

于
在
建

项
目
及
新
项
目
（
包
括
收

购
资

产
等
）

的
情
况
 

1
、
2
02
3
年

7
月

7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和

第
四
届

监
事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

并
于

20
23

年
7
月

24
日
召
开
公
司

20
23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投
资

建
设
新

项
目

并
向

全
资

子
公
司

增
资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人
民
币

27
,8
01
.
47

万
元
投
资
建
设
“
智
能
文
档
处
理
中
台
及
垂
直
行
业
应
用
研
发

项
目
”
，
同
时

使
用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向
全

资
子

公
司

福
昕
美

国
增
资

人
民
币

3
,1
29
.
48

万
元

用
于

本
项
目
实
施
。
报
告
期
内
，
投
资
建
设
新
项
目
已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1
0,
2
95
.
08

万
元
。
 

2
、
20
24

年
3
月

22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和

第
四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
并
于

20
24

年
4
月

22
日
召
开
公
司

20
24

年
第
一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对

外
投
资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

含
利

息
收

入
、
理

财
收

益
等
）
9,
0
23
.
81
4
4
万
元
，
用
于
收
购
福
昕
鲲
鹏

38
.2
7
49
%
的
股
权
。
公
司
原
持
有
福
昕
鲲
鹏

3
4.
9
68
7
%的

股
权
，

本
次
股

权
收
购

完
成

后
，

公
司

将
持
有

福
昕
鲲

鹏
7
3.
2
43
6
%的

股
权
，

取
得
对

福
昕
鲲
鹏
的
控
制
权
，
福
昕
鲲
鹏
将
纳
入
公
司
合
并
报
表
范
围
。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已
支

付
股
权
投
资
金
额

7,
5
26
.
87

万
元

。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
因
 

不
适
用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
况
 

1
、
2
02
3
年

8
月

29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第
三

期
以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方
式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方
案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不
低
于
人
民
币

1,
5
00

万
元
（
含
）
并

且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3,
0
00

万
元

（
含
）

的
超
募

资
金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

截
至

2
02
4
年

8
月

2
8
日
，
公
司
第
三
期
回
购
期
限
届
满
，
已
实
际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3
05
,
11
3
股
，
支

付
的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1,
5
77
.
13

万
元

（
不
含

印
花
税

、
交
易

佣
金
等

交
易

费
用

3,
02
8
.1
3
元
）
。
 

2
、
20
24

年
11

月
22

日
，
公
司

召
开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和
第

四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
并
于

2
02
4
年

12
月

10
日
召
开
公
司

20
24

年
第
四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放
弃

对
子
公

司
的
优

先
增
资
权

暨
涉

及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间

接
转
让

与
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
，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福
昕
美
国

1
00
%
控
股
的

i
Do
x
公
司
拟
引
入
投
资
方
进
行
增
资
并
设
立

期
权
池
。
本
次
交

易
完

成
后

，
公

司
持
有

iD
ox

公
司
股

权
的
比

例
将
由

1
00
%下

降
至

49
.9
9
%
，
且

福
昕
美
国
对

iD
ox

公
司
不
享
有
董
事
提
名
权
，
iD
ox

公
司
不
再
纳
入
公
司
合
并
报
表
范
围
，

但
公
司
仍
然
按

持
股

比
例
享

有
对
应

的
投

资
收

益
。
 

 

注
1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
的

计
算

口
径

、
计

算
方
法

应
与

承
诺
效
益

的
计
算

口
径
、

计
算

方
法
一
致

。
 

注
2
：
合
计
数

与
单

项
加

总
的

尾
差

是
由

于
四

舍
五

入
所

致
。

 

注
3
：
募
投

项
目
“

P
D
F
产

品
研

发
及

升
级

项
目

”
、“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
“
前

沿
文
档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
以
及
“
购

买
房

产
用

于
福

州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
均

于
2
0
2
3
年

度
结

项
，
且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注
4
：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不
包

括
“

P
D
F
产
品
研
发

及
升
级
项

目
”
、“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
、“

前
沿
文
档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
和

“
购

买
房

产
用

于
福

州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

结
项

节

余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3
,
5
0
5
.3
2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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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
：
该
项
目
已

经
公

司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
同
意
公

司
以
不

低
于
人

民
币

1
,
5
00

万
元
并
且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3
,
0
0
0
万

元
的

超
募

资
金

通
过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方
式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
该
期

股
份

回
购

已
于

2
0
2
4
年

8
月

2
8
日

届
满
，
已
使
用
资
金

总
额

1
,
5
7
7
.
43

万
元
（
含

印
花
税

、
交
易

佣
金
等

交
易

费
用

3
,
0
2
8
.
13

元
），

上
表

中
的

投
资

总
额

以
此

数
据

填
列

，

尚
未
明
确

投
资
方

向
资

金
金

额
保

持
同

口
径

计
算

。
 

注
6
：
公
司
收

购
福

昕
鲲

鹏
部

分
股

权
事

项
，

使
用

的
超

募
资

金
包
含
利

息
收
入

、
理
财

收
益

等
。

 

注
7
：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超
过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的
部

分
为
超
募

资
金
利

息
收
入

及
理

财
收
益
。

 

注
8
：
2
0
2
4
年
期
末

，
公

司
对

福
昕

鲲
鹏

资
产

组
价
值
进

行
了

评
估
，
确

认
商
誉

减
值
损

失
6
,
3
5
3
.4
5
万
元
。

 

 
 



 
 

1
0 

附
表

2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表
 

编
制
单
位
：
福
建
福

昕
软
件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

1
）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
2
）
 

投
资
进
度
（

%
）
 

（
3
）
=
（
2
）
/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P
D
F

产
品

研
发
及

升

级
项
目

 

P
D
F

产
品

研
发

及
升

级
项
目
 

1
7
,9
07
.0
9 

1
7
,9
07
.0
9 

/
 

1
8
,4
57
.8
2 

1
0
3.
08
 

2
0
23

年
6
月
 

（
已
结
项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1
5
,2
76
.4
1 

1
5
,2
76
.4
1 

/
 

1
3
,3
91
.3
6 

8
7
.6
6 

2
0
23

年
6
月
 

（
已
结
项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前
沿

文
档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前
沿

文
档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1
,
38
3.
57
 

1
,
38
3.
57
 

/
 

1
,
37
8.
54
 

9
9
.6
4 

2
0
23

年
6
月
 

（
已
结
项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全
球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及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全
球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及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5
5
,7
80
.0
9 

5
5
,7
80
.0
9 

7
,
86
8.
10
 

2
8
,6
91
.9
5 

5
1
.4
4 

2
0
25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9
0
,
3
4
7
.1
6 

9
0
,
3
4
7
.1
6 

7
,
8
6
8
.
10
 

6
1
,
9
1
9
.6
6 

6
8
.
5
4 

-
 

-
 

-
 

-
 



 
 

1
1 

变
更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1
、“

P
DF

产
品
研
发
及
升
级
项
目
”
变
更
原
因
：
随
着
电
子
文
档
技
术
的
成
熟
及
其
应
用
领
域
的
不
断
深
入
，
为
更
好
适
应
市
场
的
快
速
发
展
，
提
升

市
场
认
可
度
，
公
司
对
该
项
目
进
行
变
更
和
调
整
，
其
中
：
取
消
对

P
h
a
nt
om
PD
F
企
业
版
的
单
独
研
发
，
将

P
ha
nt
om
PD
F
产
品
线
更
名
为

PD
F
Ed
it
or

产
品
线
，
以
更
加
贴
合
产
品
性
质
和
功
能
；
新
增
了
子
项
目
“
家
装
设
计
软
件
研
发
”，

丰
富
公
司
相
关

产
品
在

A
E
C
领
域
（
建
筑
、
工
程
、
设
计
领

域
）
的
应
用
场
景
，
该
子
项
目
的

研
发
产
品
将
极
大
提
升
特
定
用
户
的

使
用
体
验
，
增
强
用
户
使
用
粘

性
，
为
公
司
产
品
进
行
云
化
服
务

拓
展
业
务
提

供
广
度
和
应
用
深
度
，
继
续
保
持
公
司
在

P
DF

领
域
的
领
先
优
势
。
鉴
于
新
增
家
装
设
计
软
件
研
发
子
项
目
，
将
对
应
增
加
研
发
人
员
投
入
与
人
工
成

本
，
故
调
增
研
发
投
入
的
资
金
，
由

1
7,
13
2.
04

万
元
增
加
至

1
7,
90
7
.0
9
万
元
，
并
将
实
施
周
期
延
长
至

4
2
个
月
。
该
项
目
已
结
项
。
 

2
、“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
变
更
原
因
：
该
项
目
系
通
过
机
器
学
习
、
人
工
智
能
、
云
计
算
等
先
进
技
术
，
提
供
文
档
智
能
、
文
档
安
全
保
护
、
文

档
协
同
等
云
增
值
服
务
模
块
。
随

着
云
服
务
的
发
展
，
公
司

扩
大
该

项
目
的
范
围
，
新
增
子
项
目

P
D
F
文
档
自
动
化
产
品
容
器
化

，
主
要

为
没
有
私
有

部
署

P
DF

文
档
自
动
化
产
品
的
企
业
提
供
快
速
、
优
质
、
稳
定
的
转

换
服
务
；
同
时
将
“
云
运
维
技
术

研
究
和
实
施
”
内
容
由
“
前
沿
文

档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
调
整
至
“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

并
相
应
延
长
实
施
周
期

至
4
2
个
月
。
该
项
目
已
结
项
。
 

3
、“

前
沿
文
档
技
术
研
发
项
目
”
系
结
合
公
司

P
D
F
文
档
技
术
开
展
大
数
据
、
人
工
智
能
、
机
器
深
度
学
习
、

区
块
链
、

D
e
vO
ps

等
前
沿
技
术
的
研

究
工
作
。
由
于
在
实
际
项
目
推
进

中
，
公
司
采
用
了
人
员
复
用
，
技

术
成
果
复
用
等
多
项

措
施
，
使
得

该
项
目
投
入
成
本
预
计
较
此
前
规
划
有
较
大
幅

度
降
低
；
且

本
项
目
原
“
云
运
维
技
术
研
究
和
实
施

”
内
容
主
要
为
云

服
务
提
供
支
撑
，
归
类
入
“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
更
加
合
理
，
故
此
部
分

后
续
支
出
将
由
“
文
档
智
能
云
服
务
项
目
”
继
续
投
入
。
基
于
上
述
情
况
，
减
少
该
项
目
的
投
入
总
额
，
由

3
,1
41
.4
5
万
元
减
少
至

1,
38
3.
56

万
元
，

以
及
延
长
实
施
周
期
至

4
2
个
月
。
该
项
目
已
结
项
。
 

4
、
公
司
使
用
超
募
资
金

5
0,
59
3.
56

万
元
将
“
全
球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及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
由

5
,
18
6.
53

万
元
增
加
至

5
5,
78
0.
09

万
元
，
同
时
延
长

实
施
周
期
至

6
年
。
系
在
综
合
考
虑
公
司
自
身
发
展
阶
段
及
行
业
发
展
趋
势
等
因
素
的
基
础
上
，
加
大
对
“
全
球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及
配
套
建
设
项
目
”

的
资
金
投
入
。
公
司
建
立
专
门
负

责
品
牌
维
护
和
建
设
团
队
，
结
合

线
上
、
线
下
同
步
在
国
内
外
进
行

品
牌
建
设
，
充
分
利
用
市
场
推
广

渠
道
和
营
销

活
动
，
升
级
客
户
服
务
中
心
服
务
品
质
和
技
能
，
构
建
覆
盖
全
球
主
要
软
件
市
场
的
营
销
网
络
和
较
为
完
善
的
服
务
体
系
，
加
大
品
牌
宣
传
和
推
广
力

度
，
提
升
公
司
产
品
的
竞
争
力
和

客
户
黏
性
，
拓
宽
潜
在
客
户
对
公

司
产
品
了
解
和
使
用
，
扩
大
公
司

和
产
品
在
各
区
域
市
场
的
知
名
度
，
进
一
步
加

强
公
司
的
综
合
竞
争
力
。
 

5
、
决
策
程
序
：
公
司
于

20
21

年
7
月

9
日
召
开
的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和
第
三
届
监
事
会
第
二
十
一
次
会
议
，
并
于

2
02
1
年

7
月

2
6

日
召
开
的

2
02
1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增
加
募
投
项
目
投
资
额
及
调
整
募
投
项
目
的
议
案
》
，
同
意
上

述
第

4
个
项
目
的
部
分
变
更
事
项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
02
1
年

7
月

10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上
披
露
的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超
募
资
金
增

加
募
投
项
目
投
资
额
及
调
整
募
投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2
1-

04
8）
。
公
司
于

2
02
1
年

12
月

6
日
召
开
的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九
次
会
议
和
第

三
届
监
事
会
第
二
十
六
次
会
议
，
以
及

2
02
1
年

12
月

2
2
日
召
开
的

2
02
1
年
第
四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变
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
议
案
》，

同
意
上
述
第

1
-
3
个
项
目
的
部
分
变
更
事
项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
0
21

年
1
2
月

7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上
披
露
的

《
关
于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变
更
以
及
延
期
事
项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
21

-0
89

）。
 

公
司
于

2
02
3
年

7
月

24
日
召
开
的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和
第
四
届
监
事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上
述
第

1
-
3
个
项
目
结
项
，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
02
3
年

7
月

2
5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上
披
露
的
《
关
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
0
23

-0
35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不
适
用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注
1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
的

计
算

口
径

、
计

算
方
法

应
与

承
诺
效
益

的
计
算

口
径
、

计
算

方
法
一
致

。
 

注
2
：
合
计
数

与
单

项
加

总
的

尾
差

是
由

于
四

舍
五

入
所

致
。

 

注
3
：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超

过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

部
分

为
募
集
资

金
利
息

收
入
及

理
财

收
益
。

 







 

 



 


